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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4001次會議 

民國 115年 5月 7日 

    討論事項（一） 

經濟部擬具「土石採取法」第 36 條修正草案，經陳政務委員金

德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院審議案。 

說明： 

  一、經濟部函以，鑑於國內近期發生大規模違法採取土石情

事，部分行為人藉此牟取不法利益，不僅嚴重破壞環境景

觀，更危及公共安全，現有罰則顯難有效嚇阻違法行為。

為推動對陸域未經許可採取土石情形加重處罰，並對違法

場址整復有一致性規範，以確保環境安全恢復，本部爰

擬具「土石採取法」第 36 條修正草案，請核轉立法院審

議。 

二、案經陳政務委員金德邀集內政部、法務部、農業部、環境

部及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提高罰鍰及增訂刑責：未經許可採取土石者，提高罰鍰

上限為 2 倍(1 千萬元以下)；意圖營利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 5 千萬元以下罰金；致災、重傷或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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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加重其刑，最高處無期徒刑，得併科 1 億元以下罰

金。(修正條文第 36條第 1項、第 3項及第 4項) 

   (二)強化沒入(沒收)機制：查處時即可沒入行為人使用之載

運車輛或機械設備；涉刑罰者，強制沒收。(修正條文

第 36條第 1項及第 5項) 

    (三)確立整復規範：增訂整復使用之物料及實施方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並嚴禁使用廢棄物；屆期「未依規

定」整復者，處以連續處罰。(修正條文第 36 條第 1 項

及第 6項)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土石採取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施行後，歷經

三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查本法

現行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定有未經許可採取土石者，處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其辦理整復

及清除其設施，屆期仍未遵行者，按日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至遵行為止，並沒入其設施或機具。 

鑒於近來屢見違法採取土石案件，現行罰鍰金額明顯不足以嚇阻違

法行為且未能立即裁處沒入行為人使用之機械設備及載運車輛，導致無

法有效防止其續行違法採取土石之行為，實難收遏制之效。為維護自然環

境，防止不法採取土石造成災害，爰擬具本法第三十六條修正草案，提高

罰鍰上限為新臺幣一千萬元及調整沒入時點為裁處時，並將現行未遵行

限期整復及清除其設施之處罰，由按日連續處罰修正為按次處罰；為使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限期令行為人依規定完成違法場址整復，具

有一致性規範，避免二次污染或危害環境，增訂整復使用之物料、實施方

法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公告之；又意圖營

利而未經許可採取土石之案件，其惡行嚴重且違法場址規模較為龐大，破

壞自然環境更甚及產生較高公共安全風險，爰增訂意圖營利，未經許可採

取土石者之刑罰，並就致釀成災害、因而致人於死或重傷者等情形加重處

罰，其犯罪用之載運車輛或其他機械設備，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

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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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採取法第三十六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說明 

第三十六條 未經許可採

取土石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沒入行為

人使用之載運車輛或其

他機械設備；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限期

令行為人依第六項規定

完成整復該場址及清除

其設施，屆期未完成者，

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

百萬元以下罰鍰，並按

次處罰。必要時，得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代為整復該場址及清除

其設施；其費用，由行為

人負擔。 

未經許可，以船舶

或其他機械設備方式，

在下列區域採取土石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中華民國內水（不含

內陸水域）及領海。 

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公告之金門

（含東碇、烏坵）、

馬祖（含東引、亮

島）及南沙地區之

限制、禁止水域。 

意圖營利，有第一

項未經許可採取土石情

形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第三十六條 未經許可採

取土石者，處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其

辦理整復及清除其設

施，屆期仍未遵行者，按

日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至遵行為止，並沒入其

設施或機具。必要時，得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代為整復及清除其

設施；其費用，由行為人

負擔。 

未經許可，以船舶

或其他機械設備方式，

在下列區域採取土石

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一、中華民國內水（不含

內陸水域）及領海。 

二、依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公告之金門

（含東碇、烏坵）、

馬祖（含東引、亮

島）及南沙地區之

限制、禁止水域。 

供前項犯罪用之船

舶或其他機械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其經判決沒

收確定者，得視個案情

一、第一項修正，理由如

下： 

(一)對於未經許可採取土

石而受處罰之行為

人，現行罰鍰金額明

顯不足以嚇阻或具備

防制作用，爰修正提

高罰鍰上限為現行罰

鍰金額之二倍，杜絕

不法行為。 

(二)對於沒入處分，依現

行規定係於限期令行

為人辦理整復及清除

設施而屆期未遵行時

為之，惟查獲違法土

石採取行為時，如未

能即時裁處沒入，往

往難以制止行為人續

行違法行為，現行規

定實已難收制止及嚇

阻之效，爰修正沒入

之時點為裁處時；又

考量各地保管場地之

設置情形及行為人違

法情節有所不同，宜

賦予地方主管機關行

政裁量之空間，爰將

沒入處分規定修正為

「得沒入」。 

(三)考量違法場址之設施

（如圍籬、工寮及鋪

設鋼版等）多為臨時

性質，實務上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多採

行限期令行為人清除

之方式，縱沒入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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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致釀成災

害者，處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

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

金。 

供第二項及第三項

犯罪用之船舶、載運車

輛或其他機械設備，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

否，沒收之；其經裁判沒

收確定者，得視個案情

節需要拍賣或變賣，或

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之

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第一項整復不得使

用廢棄物；整復得使用

之物料、實施方法及其

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相關主管機

關公告之。 

 

節需要拍賣或變賣，或

專案報准依下列方式之

一處置之： 

一、無償留供公用。 

二、廢棄。 

三、為其他適當之處置。 

造成處理上行政困擾

且效果有限，爰刪除

對其設施沒入之規

定。又為有效阻斷不

法運輸鏈，爰增訂載

運車輛亦為沒入之標

的，以資周延。另現行

違法採取土石使用之

機具，多為鏟裝機、挖

掘機、破碎機等機械

設備，為與第五項規

範之沒收標的範圍一

致，爰將「機具」修正

為「機械設備」。 

(四)考量未經許可採取土

石將造成違法場址有

發生相關災害之虞，

實施整復有其必要

性，並配合增訂第六

項規定，違法行為人

履行違法場址整復之

義務，其得使用之物

料、實施方法及其他

相關事項等，應遵行

相關規定，爰修正為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限期令行為

人依第六項規定完成

整復該場址及清除其

設施」。又行為人未於

限期內整復該場址及

清除其設施，或未依

第六項規定及授權訂

定之法規命令實施整

復者，均屬屆期未完

成之情形，應予處罰；

並依現行法制體例，

將「按日連續」處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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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按次」處罰，修

正提高罰鍰上限為現

行罰鍰金額之二倍。

另為明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代為

整復之場域，酌作文

字修正。 

二、考量實務上未經許可

採取土石案件中有意

圖營利行為者，常以

販售土石及利用遺留

坑洞作為獲取其他不

法利益之途徑，因其

惡行嚴重且違法場址

規模較為龐大，對自

然環境破壞更甚且產

生較高公共安全風

險，可非難性高，實有

課予刑罰以遏止違法

情形發生之必要，爰

增訂第三項，定明意

圖營利，有第一項未

經許可採取土石情形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又構成本項所定刑事

責任要件而處以刑罰

之情形，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仍應

依第一項規定限期令

行為人完成整復該場

址及清除其設施，屆

期未完成者，並處以

罰鍰，併予說明。 

三、為規範有第三項情形，

致釀成災害、因而致

人於死或重傷之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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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犯等不同情境，

依其可非難性，參考

水利法第九十四條之

一第二項規定之自由

刑刑度，及第二項處

罰新臺幣一億元罰金

之財產刑上限，於第

四項增訂相應刑責，

定明前項情形致釀成

災害者，處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

元以下罰金；因而致

人於死者，處無期徒

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一

億元以下罰金；致重

傷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

以下罰金。 

四、第三項移列為第五項，

並配合將本次增訂之

第三項納入，使該犯

罪使用之載運車輛或

其他機械設備，亦為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沒收之」之範

圍，以為刑法第三十

八條第二項之特別規

定。另沒收後處置之

前提為「經判決沒收

確定者」，考量沒收如

係單獨宣告沒收，係

法院以「裁定」為之，

爰參考電業法第七十

一條之一第六項規

定，將「經判決沒收確



5 
 

定者」修正為「經裁判

沒收確定者」。 

五、為使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限期令

行為人完成違法場址

整復，具有一致性規

範，不得有污染或危

害環境之情形，爰增

訂第六項，定明整復

不得使用廢棄物；整

復得使用之物料、實

施方法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相關主管機關公

告之。 

六、又未經許可採取土石，

在實務多見集團性行

為，由數人以上依計

畫分工進行。故依本

條處罰未經許可採取

土石之「行為人」，概

念上不以實際從事採

取土石行為者為限；

而係包括行政罰法第

十四條所定共同實施

違法行為者，及刑法

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

條所定共同實行犯

罪、教唆或幫助他人

實行犯罪行為者。是

本條之適用，無論何

一項次之情形，個案

中均應依行政罰法或

刑法學理，就犯意聯

絡之有無及分工樣態

為何等具體違法事

實，判斷各種不同行

為人，分別予以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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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置，併此說明。 

七、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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